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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長期以來，國內事業廢棄物由於處理設施的不足、代清除處理業的惡質競爭

及環保法令未能有效制訂與落實，致使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問題日趨嚴重，不但危

及我國環境生態，並嚴重影響產業之正常發展。  

行政院於九十年一月十七日核定之「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為目

前政府為解決此問題之重要政策及方針。依方案之分工，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設

施由環保署、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由經濟部負責統籌規劃、分工、協調與推

動。爰此，經濟部擬定「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並經行政院於

同年六月二十六日核定，規劃於九十三年底前分別於國內北、中、南三區，輔導

設置特殊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及應變貯存設施，以解決國內有害事業廢棄物

之處理容量不足問題。另配合環保法令的修訂及廢棄物管制、稽查等政策之落

實，可望有效解決國內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問題。  

本文旨在引介台灣地區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政策、法規與實際清理現況，希各界賢

達能適時為台灣地區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工作助一臂之力，以竟全功。  

【關鍵字】1.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  

2.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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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民國六十三、六十四年間政府公布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廢棄

物清理法等三個污染防治之重要法令，當時工業建設尚在萌芽階段，又逢能源危

機，而一般廠商和民眾對於污染問題認識有限，兼以法理薄弱鬆散，執行人力不

足，因此並未能全面推動。民國七十年間，前述法規大幅修正，執法漸趨積極，

廠商開始感受到   環保方面的壓力，紛紛投資改善。  

早期的污染防治工作較偏重於事後補救措施，即所謂的管末處理。隨著防治

理念逐漸成熟，產源減量、回收再利用、清潔產品等減廢、污染預防以及清潔生

產之新穎觀念亦逐漸引進，而於本土落地生根。經濟部與環保署於民國七十八年

成立工業減廢聯合輔導小組，推動有關工業減廢與污染預防工作。民國八十七年

國際標準化組織公布國際環境管理標準，為了順應世界潮流，減少貿易障礙，並

強化工業減廢與污染預防工作，經濟部、環保署以及政府各相關部會通力合作，

建立我國環境管理系統之認証、驗証及輔導體系。  

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在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治，甚至在工業減廢、清潔生

產以及廢棄物資源化工作上均能逐漸步上正軌，但在廢棄物清理，尤其是有害廢

棄物清理方面，則因整體管理思維不切實際，又未能及時調整，致使廢棄物清理

市場惡質化，棄置事件頻傳，不但危及我國環境生態，並嚴重影響產業之正常發

展。  

本報告將針對我國廢棄物法規革及清理現況予以說明，並針對如何有效清除

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加以探討。  

二、廢棄物清理法沿革 

廢棄物清理法於六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制定公布，六十九年四月修正部分條

文，復於七十四年配合行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升格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作全盤

修正，並再於民國七十七年及八十六年二次作部分條文修正。八十八年七月十四

日修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則係立法院在發生汞污泥棄置柬埔寨事件後主動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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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並通過者，其影響層面甚廣。該法後因精省問題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再

度修正，而後於九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為因應行政程序法並加強管理而再作修正公

布。現行廢棄物清理法對事業廢棄物之主要管理措施簡述如下 : 
1.清理方式 :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機構，除以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

之：  
(1)自行清除、處理。  
(2)共同清除、處理。  
(3)委託清除、處理：  

a.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b.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理。  
c.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置之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4)境外處理：由事業機構向主辦申請許可或核備後輸出處理。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  

2.提送清理計畫書並強制申報：  

廢清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一定規模之事業應依規定檢

具清理計畫書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相關事項變更時亦同。同時尚要求申報其

廢棄物之產出及清理情形，而第三十七條則規定事業機構或公民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之操作檢測，應作成紀錄妥善保

存三年以上以供查核。  
3.嚴刑峻罰  

廢清法規定之罰則，除了罰鍰外，尚有刑罰規定，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  
4.連帶責任  

事業機構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其事業廢棄物者，

如受託人未經許可或違反本法規定，事業機構應與受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及環境之改善負連帶責任。  
5.稽核制度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九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

場所檢查或攔檢廢棄物清除機具，檢查、採樣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

情形，並命提供有關資料。必要時得扣留清理機具。  
6.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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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八條因天然災害、重大事故或其他急迫情事，中央主管

機關應會同相關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准後指定廢棄物緊急清理之方法、設施、處所

及其期限。另該法第四十條規定，業者清理廢棄物危害人體健康或農漁業時，主

管機關應立即命其改善並採取緊急措施，必要時可命其停工或停業。  
7.工業區管理  

新設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應於區內

或區外規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並於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完成後，該工業區及

科學園區始得營運。  

現有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應於該法

修正通過後六個月內，規劃完成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並於九十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完成設置。  
8.異常管理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事業機構無法自行清理其所產生之事

業廢棄物，亦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供委託處理時，事業機構應妥善貯存其所

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必要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向事業機構收取費用，自行或

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或暫時貯存之。  

三、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及處理處置現況  

1.有害事業廢棄物產量推估統計  

依據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調查統計其主管事業機構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資料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十八年之調查推估資料顯示，全國感

染性事業廢棄物產出量約為13,000公噸／年，產自教育機關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約

1,950公噸／年，國防事業機構產生量為745公噸／年，農牧事業機構產生量則僅

約3公噸／年，其他事業機構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量為1,608,000公噸／年，總

計全國事業機構產出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量約為1,642,000千公噸／年，其中依

據經濟部工業局及國科會統計資料，自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及國營事

業機構產出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約為50,600公噸／年。  

另參考八十九年環境保護署委託研究計畫預估事業廢棄物產生量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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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九十九年之事業廢棄物產生量約較八十八年成長37.8％，據此推算民國九十

九年全國事業機構產出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量將達2,238,000公噸／年。  

2.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現況  

事業機構所產出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係以委外處理為主：委託公、民營廢棄物

處理機構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推動成立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處理或處置。  

統計目前可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合格公、民營處理機構共有四十二家，合

計約有33,000公噸／年之資源回收處理能力，並提供約53,100公噸／年之有害事

業廢棄物及16,000公噸／年之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中間處理容量，另營運中之共同

清除處理機構共計十家，具有約50,000公噸／年之資源回收處理能力，並可提供

2,700公噸／年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及2,100公噸／年之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中間處理

容量。  

3.設置中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處置設施概況  

目前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設置中之公、民營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

共有六處，約可提供124,000公噸／年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中間處理容量。  

此外，有意投資新增設施或變更既有或設置中設施以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公、民營機構約有八家，預估約可增加7,000公噸／年之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及

206,000公噸／年之其他有害事業廢棄物中間處理容量。  

4.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需求  

按前述推估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並考量產源自行處理之可能性，評估事

業機構產出需經各種中間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數量包括：焚化處理之需求約為

165,000公噸／年；物理化學處理設施需求約為445,000公噸／年；固化等穩定化

處理設施之需求約為420,000公噸／年（加計焚化處理與物理化學處理後之殘渣

91,000公噸／年，固化等穩定化處理之需求則約為511,000公噸／年）；資源化處

理設施需求容量約為167,000公噸／年；醫療廢棄物焚化處理之需求容量則約為

13,000公噸／年。  

考量既有及目前推動設置中之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所可能提供之實際處

理容量，顯示可以資源回收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及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已具足夠

之處理設施容量，而其他技術之中間處理設施容量則仍有不足，其中焚化處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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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需求約為92,000公噸／年，物理化學處理設施需求為89,000公噸／年，固化等

穩定化處理設施需求則約為202,000公噸／年。  

若再納入考量前述公、民營機構有意投資新增設施或變更既有或設置中設施

之處理容量，則焚化處理及物理化學處理設施之容量將可滿足所需。因此，若能

推動公、民營機構變更既有焚化處理設施及加速設置中之處理設施之推動進度，

再針對足之固化等穩定化處理設施及最終處置設施予以增設擴充，即可望迅速提

昇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容量，於最短期間內解決特殊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處置問

題。  

四、工業廢棄物處理問題分析 

我國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問題可謂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長期以來，管

理政策錯誤，法規鬆散，部分執法人員手段怪異，欠同理心與解決問題的誠意 ;

而工業界對廢棄物清理工作認知不足，敷衍了事，加以代清理業惡性競爭，黑白

道介入時有所聞，以致劣幣驅逐良幣，有害事業廢棄物隨處傾倒事件自然會一再

發生。以下謹將此問題就政策面、法規面、工程技術面、市場面以及社會面加以

探討。  
1.政策面  

台灣地區有害廢棄物的管理早期在政策上天真的採用美國的模式，而不能真

正地理解到美國、台灣間的差異，是今日造成有害事業廢棄物無法妥處理的主要

原因，也導致今日有害事業廢棄物管理工作上進退兩難。由於失去了最佳的機

會，目前也只能由政府主導，在既有的架構上儘量提供經濟誘因並嚴格執法，以

鼓勵公民營公司設置現代化的綜合性廢棄物處理場，使有害事業廢棄物獲得適當

之歸宿。去年行政院通過了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而經濟部也據此提出

全國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預計在臺灣北、中、南三區輔導設置有害廢棄物

處理中心及暫時貯存場。目前政策上已有明確之方向，所剩下唯有落實執行而已。 
2.法規面   

基本上來說，台灣的有害事業廢棄物管理法規架構施法美國，實戰既已證明

水土不服，改弦易轍使朝簡單有效合理可行方向儘速修法，自屬當務之急。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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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廢棄物清理法修正通過後，大幅度地增加廢棄物產生者與處理業者之責任，

並鼓勵廢棄物處理與資源化業者投資，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妥善處理有相當之

幫助。  
3.工程技術面  

目前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技術己經相當成熟，許多國家都設有具經濟規模的

大型有害廢棄物綜合處理廠，就連開發中地區的香港、韓國、泰國、馬來西亞、

印尼都設有此類處理中心，顯然問題不在技術面。  
4.市場面  

台灣過去缺乏大型有害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整個廢棄物處理市場簡直像個

叢林。在法令不周，執法不良，再加上許多企業界不明輕重，以及代清理業惡性

競爭下，使得整個市場極為混亂，發生嚴重的棄置案件自屬不可避免。目前政策

法規上既有所突破，重建市場秩序此其時也。  
5.社會面  

台灣地區人口集中，教育普及，對於環境問題相當關心，這對於推動環保工

作原本應為一大助力。但可惜的是，台灣的鄰避情結  (Nimby Syndrome)十分嚴

重，狹隘的私利橫置於公利之上，再加上所謂"黑金"介入以及有心人士鼓動破壞

以維持既得利益的情形，使得廢棄物處理設施難以興建運作。整體而言，臺灣地

區不理性的惡性抗爭幾已到了足以動搖國本的地步，若再不知節制，日後必自食

惡果。  

 

五、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  

為有效解決事業廢棄物清理問題，行政院責成各部會分工作，執行全國事業

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該方案業經環保署提出於去(九十)年一月一十七日核定實

施，其重點策略如下 : 

1.強化事業廢棄物源頭管理及流向追蹤，確實掌握事業廢棄物的質與量。  

2.加強事業廢棄物的稽查管制，防止環境犯罪與非法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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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事業廢棄物由環保署負責整合、協調、監督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提

供一般廢棄物處理設施之餘裕量，協助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  

4.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及最終處置設施之規劃設置，由經濟部(工業局)負責統籌

規劃、分工協調與推動，並將現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規劃進行之處理設施

及最終處置設施併入考量。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提具體計畫積極自行或輔導設

置事業廢棄物清理設施及應變貯存設施。  

5.現已規劃完成及進行中之處理設施，應積極加速進行。  

6.排除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及營運障礙，鼓勵民間參與投資。   

依據前述方案，經濟部已擬定全國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並於九十年六

月奉行政院核定實施。  

六、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工作之展望  

從世界各國處理事業廢棄物的經驗而言，良好的立法執法以及經濟有效的處

理設施是解決問題的兩大關鍵。環保署已於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成立「事業廢

棄物管制中心」，加強事業單位申報資料之勾稽比對，並加強稽查工作，避免棄

置事件發生。同時環保署亦已與相關單位研訂完成廢棄物清理法修正案並於民國

九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公布實施，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工作極有助益。  

經濟部工業局為協助解決事業廢棄物問題並達成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

案及廢棄物清理法之要求，刻正推動全國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其主要措施

如下 : 

1.九十年底前完成應變貯存設施  

(1)北部地區：輔導水美工程企業公司於其位於觀音工業區之焚化廠區內規劃設

置，初期設置容量約為6,500立方公尺。  

(2)中部地區：由榮民工程公司配合納入其「彰濱工業區事業廢棄物資源回收處

理廠」興建計畫內設置，初期設置容量約為2,500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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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部地區：由榮民工程公司於其「大發工業區事業廢棄物處理廠」內規劃設

置，初期設置容量為6,500立方公尺，並視實際需求於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所屬之龍崎工廠內規劃擴充。  

2.綜合處理中心  

綜合處理中心分北、中、南三區規劃：北區包括宜蘭縣、新竹縣市(含)以北

地區及外島之馬祖，中區包括苗栗縣(含)以南及雲林縣(含)以北地區，南區則包括

嘉義縣市(含)以南地區、澎湖縣、東部之花蓮縣、台東縣及外島之金門縣。綜合

處理中心之設施設置容量，係統籌考量既有及推動設置中之公、民營處理設施，

以滿足全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處理需求為前提，並考量北、中、南三區綜合處理

中心之各項處理設施之設置需求條件與所需期程，訂定實施計畫，分期設置完

成。北、中、南區綜合處理中心完成後，將可增加提供 498 公噸／日之焚化處理

容量；520 公噸／日之物理化學處理容量；780 公噸／日之固化等穩定化處理容

量及 1,200 公噸／日之最終處置容量。  

(1)北區綜合處理中心：  

a.第一期設施：推動輔導水美工程企業公司將其位於觀音工業區之旋轉窯式事

業廢棄物焚化爐申請變更處理特殊事業廢棄物，變更後處理容

量為88公噸／日。  

b.第二期設施：由經濟部工業局甄選公、民營機構負責投資興建營運綜合處理

中心，其設施內容包括：  

(a)焚化處理設施：100公噸／日。  

(b)物理化學處理設施：200公噸／日。  

(c)固化等穩定化處理設施：180公噸／日。  

(d)最終處置設施：300公噸／日。  

(2)中區綜合處理中心：  

經濟部工業局提供彰濱工業區之環保設施用地及其鄰近防風林用地，由榮民

工程公司負責投資興建中區綜合處理中心，並納入該公司設置中之「彰濱工業區

事業廢棄物資源回收處理廠」興建計畫，整體規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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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一期設施：加速進行「彰濱工業區事業廢棄物資源回收處理廠」之興建進度

設施內容包括：  

(a)焚化處理設施：70公噸／日。  

(b)物理化學處理設施：120公噸／日。  

(c)固化等穩定化處理設施：120公噸／日。  

b.第二期設施：同時推動處理處置設施擴充興建計畫，設施內容包括：  

(a)焚化處理設施：70公噸／日。  

(b)固化等穩定化處理設施：120公噸／日。  

(c)最終處置設施：200公噸／日。  

 

(3)南區綜合處理中心：  

經濟部工業局協助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由榮民工程公司負責於大發工業

區及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之龍崎工廠內規劃設置南區綜合處理中心，並納

入該公司位於大發工業區內既有之廢五金事業廢棄物焚化爐變更操作及擴建計

畫，整體規劃設置。  

a.第一期設施：協助輔導大發工業區內既有100公噸／日旋轉窯式之廢五金事業

廢棄物焚化爐取得變更操作許可，於廠內堆放之廢五金處理完

竣後，得以處理其他特殊事業廢棄物。  

b.第二期設施：同時推動處理處置設施擴充興建計畫，設施內容包括：  

(a)焚化處理設施：70公噸／日(位於大發工業區)。  

(b)物理化學處理設施：200公噸／日(位於大發工業區)。  

(c)固化等穩定化處理設施：360公噸／日(位於龍崎工業區)。  

(d)最終處置設施：700公噸／日(位於龍崎工業區)。  

有關北中南應變貯存設施及綜合處理中心之設置容量與期程如表 1、2、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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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應變貯存設施  

區域  設置地點  
設置容量  

(立方公尺) 
預定完

成日期  
推動方式  

北區  觀音工業區  6,500 90.12 
輔導水美公司設置，依實際需求

擴充。  

中區  彰濱工業區  2,500 90.12 
輔導榮工公司設置，依實際需

求擴充。  

南區  大發工業區  6,500 90.12 
輔導榮工公司設置，依實際需

求於龍崎工業區擴充。  

合計   15,500   

 

 

 

表 2  綜合處理中心第一期設施  

區域  
預定設置設施

項目  
預定設置容

量(公噸 /日) 
設置地點  

預定完

成日期  
推動方式  

北區  焚化處理設施  88 
觀 音 工 業

區  
91.12 

輔導水美公司變

更操作許可  

焚化處理設施  70 92.12 

物理化學處理

設施  
120 92.05 中區  

固化穩定化處

理設施  
120 

彰 濱 工 業

區  

92.05 

輔導榮工公司設

置  

南區  焚化處理設施  100 
大 發 工 業

區  
91.12 

輔導榮工公司變

更操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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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綜合處理中心第二期設施  

區域  
預定設置設施

項目  
預定設置容

量（公噸 /日） 設置地點  
預定完成

日期  推動方式  

焚化處理設施  100 93.12 

物理化學處理

設施  200 

固化穩定化處

理設施  180 
93.04 北區  

最終掩埋設施  300 

（ 由 參 與

之 民 間 機

構提供）  

 

推動公民營機

構興建營運  

焚化處理設施  70 93.12 

固化穩定化處

理設施  120 中區  

最終掩埋設施  200 

彰 濱 工 業

區  92.12 

輔導榮工公司

設置  

焚化處理設施  70 93.09 

物理化學處理

設施  200 

大 發 工 業

區  92.05 

固化穩定化處

理設施  360 
南區  

最終掩埋設施  700 

龍 崎 工 業

區  93.08 

輔導榮工公司

及龍崎工廠共

同設置  

七、結  語  

站在產業永續發展之觀點而言，如何經濟有效地清理工業廢棄物，實為我國

產官學界共同努力的重要課題。在行政院核定全國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之後，政

府各部門無不依據該方案卯足全力，希望如期達成各項管考目標。以經濟部的立

場，我們樂見於廢棄物管理相關法規真正去蕪存菁，稽查管理落實執行，以及清

理設施儘速興建營運。為了服務廠商並順應民意，經濟部工業局除戳力促成各項

廢棄物處理設施之興建設置外，並於去(九十)年廢棄清理法修正通過後，負起工

業廢棄物資源化許可及相關管理輔導工作。  

從世界各國處理有害廢棄物的經驗而言，良好的立法執法以及經濟有效的處

理設施是解決問題的兩大關鍵，而以建立守法守規文化，算是大功告成。一般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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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管制到納入正軌，要花費十至十五年。我們深切了解到廢棄物問題的嚴重

性，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振蔽起衰，也非一朝一夕可竟全功。此時此

刻，唯有全國各界通力合作，共體時艱，失序的廢棄物清理市場方有望逐漸療傷

止痛，恢復生機，而產業之永續發展方不致淪為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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